
 1 

新竹縣 102年第 2次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2年 12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5時 10分 

貳、 地點：本府施政資料中心 

參、 主席：章副縣長仁香 

肆、 主席致詞：略                             記錄：張惠君 

伍、 報告事項： 

一、宣讀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上次會議列管事項： 

(一)請民政處在社區中為兒少福利與兒少保護所做的政策、實施計畫與執

行概況，請呈現於本會之業務報告中。 

辦理情形：詳見會議資料第 43頁至 44頁。 

(二)請教育處針對中輟內容做專題報告。 

    辦理情形：詳見會議資料第 59頁至 73頁。 

二、業務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 

      黃委員惠玲：請問司法轉向 7-12月有幾人？後續追蹤情況如何？ 

          社會處答覆：司法轉向個案共計 16案，每季皆會與安置機構召開

個案聯繫會報或研討會，每季委託安置機構也會提供個案報

告供社會處社工人員參考，密切掌握個案需求及狀況，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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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必要之協助。 

         陳委員麗如：請問社會處針對 101年 5月 30起「收出養新制」做了

哪些宣導？  

         社會處答覆：「收出養新制」自 101年 5月 30日起，除了一定親屬

間或是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外，收養兒童及少年都必須

透過經政府許可的收出養媒合服務機構代為辦理。衛生福利

部及本府皆有製作「收出養新制」宣導單張及宣導品，分送

給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各醫療院所、各婦產科診所及兒少相

關福利機構，供民眾及相關人員參閱索取，102年宣導單張

及宣導品已發送完畢，103年是類宣導品將再製作，預計 103

年上半年再發放寄送。 

         陳委員麗如：建議社會處除了宣導單張及宣導品，也可請貴府新聞

科協助「收出養新制」的宣導。 

         林委員松：在此補充 103年 12月 31日起有保母證照者需加入社區

保母系統，才可提供保母服務，未來也會依委員建議請新聞科

協助相關規定及福利服務宣導。 

            沈委員俊賢；請說明本縣生育津貼內容？ 

            社會處答覆：本縣生育津貼種類如下說明：（相關申請諮詢請洽本縣

各鄉鎮市公所或本處婦幼福利科） 

1. 新生兒營養津貼（各縣市自行規定，以下為本縣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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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兒父母之一方設籍並繼續居住本縣滿一年以上

（以新生兒出生日期為準），且新生兒在本縣辦妥出

生登記者發放營養補助金額，每名新生兒補助新台

幣 1萬元。 

(2) 設籍竹北市者每名新生兒另再補助新台幣 1萬元。 

2. 育兒津貼(中央統一規定) 

針對父或母因為自行照顧 0-2歲幼兒而未就業的家庭，低

收入戶每月補助 5千元，中低收入戶每月補助 4千元，綜

合所得稅率未達 20%之家庭每月補助 2千 5百元。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二）民政處工作報告 

         陳委員麗如：民政處本次業務已有兒少福利服務內容，惟請民政處

針對宣導活動次數及方式、兒少保護之責任通報人的在職教

育方式、各鄉鎮市村（里）幹事通報案件數，請下次會議業

務報告中再予詳細呈現。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三）警察局工作報告 

陳委員麗如：請問 45頁失踨兒少協尋方式主要為何？另第 47頁兒

少權益保障法第 54條之 1辦理情形，有何標準決定個案為電

訪或面訪？後續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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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回覆： 

1.失蹤協尋部分多採手機電話定位，並與各縣市警察局合作協

尋。 

2.第 54條之 1依警政署規定，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監護

人其子女如交由親屬協助照顧，採電訪，如交由朋友照顧，

採面訪，訪視結果會視案家問題與需求，決定是否轉給社會

處高風險家庭或兒少保做後續追蹤處遇工作。且警政署每月

定期向各縣市抽查是否依規定(第 54條之 1)電訪或面訪，如

果沒有依規定電訪或面訪將嚴格處分。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四）教育處工作報告 

      黃委員惠玲：針對 73頁「強化精進校園高關懷課程」是每個學校都

有嗎？ 

教育處答覆：主要針對本縣國中部分，並向教育部及地檢署申請相

關方案費用補助，辦理多元職群課程。  

黃委員惠玲：類中輟學生(如固定 2天不就學，1天就學)如何處理？

中輟生回校上課情況不穩定，是否針對課程多設計，增加中

輟生的學習成就感，提高就學意願。 

教育處答覆：：只要學生有 7天不穩定就學，就列入高關懷學生，

可轉介上「強化精進校園高關懷課程」及相關中輟輔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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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惟多元職群課程因經費有限，無法每項課程每天開，學

生只針對有興趣課程，故有可能不會每天都去上課，未來會

再針對課程內容多研究，以增加其學習成就感，惟相關家庭

因素仍需教育及社福單位共同協助輔導。 

兒少代表：未來 12年國教即將實施，針對高中(職)生中輟生，是

否有相關因應措施？ 

教育處答覆：目前高中職為教育部管轄，教育部建置「中途離校系

統」，請各高中職定期追蹤中途離校學生狀況，不過，未來

導向與各縣市政府合作，共同追蹤輔高中(職)生中輟生。 

主席裁示：請教育處未來如有教育部針對高中(職)生中輟生輔導方

案或資源，請協助轉知各高中職，並請各高中職對學生廣為

宣導，其餘同意備查。 

（六）衛生局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七）綜合發展處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八）勞工發展處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陸、 提案討論： 



 6 

提案一：為穩定個案安置後情緒及降低失落感，請加強個案訪視，提請  討

論。                         <提案單位：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 

說明：部分中長期個案安置後，因社工員流動率頻繁、戶籍地與現住地不同

縣市（跨縣市）等因素，個案在交接上出現漏洞，導致個案長期無社

工來探視，例如個案吳 0福，該個案因社工員流動及跨縣市問題，安

置後，長期未有社工探視，近期個案向保育老師反映，為何其他家童

都有社工探視，他卻沒有？且該個案返家處遇為何？也是機構老師、

社工想要討論。 

建議：加強跨縣市合作並定期來本家訪視個案，訪視完後請與本家保育老師

及社工討論個案處遇方向，達成服務共識。 

決議：此個案管轄為新竹市政府社會處，請貴家可與新竹市社工人員聯繫， 

討論此個案相關處遇內容。本府委託貴家安置個案皆定期有主責社工

員與安置社工人員聯繫與訪視，以達成處遇共識。 

 

提案二：有關妥適處理個案結束安置事宜，請貴府給予機構及個案適當準備

期程，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 

說明： 

一、 近期有少數結束安置個案，本家接獲結束安置通知過於急迫（例如

約 11月底告知寒假結束安置），以致於個案及機構都未做好相關

準備，例如告知就讀學校、就醫轉換、個案本身對於返家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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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等。 

二、 部分個案則由社工在訪視時直接告知個案，由個案轉知機構老師社

工要結束安置訊息。 

     建議： 

一、 縣府召開結束安置會議時，讓機構工作人員參與會議。 

二、 結束安置準備期，至少有一年準備期，包括討論、決定、個案結束

安置準備輔導服務等。 

社會處答覆：結束安置準備期應視個案情況而定，結束安置準備期不宜定為

至少 1年以上。本府委託安置機構由本府每季主動召開個案聯繫會

議結束安置準備期約 1-2季，惟中央管轄之安置單位，由其主動召

開，本府社工接到通知皆會出席。本府安置委託單位皆至少每季提

供個案紀錄供主責社工參考，衛生福利部少年之家為每月提供個案

紀錄，惟貴家從未提供安置個案之輔導紀錄，請貴家未來能協助至

少每季提供安置個案之輔導紀錄給本府主責社工，以利密切合作提

供個案適切之處遇服務。 

決議： 

一、 本府未來如有安置於貴家之個案，定期與貴家社工人員每季召開個

案聯繫會議，請貴家未來能協助至少每季提供安置個案之輔導紀

錄給本府主責社工，以利密切合作提供個案適切之處遇服務。 

二、 結束安置準備期視個案情況而定，準備期至少 3個月以上，相關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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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個案聯繫會議中討論。 

柒、 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換： 

捌、 散會（同日 17時 30分） 


